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公司条例草案》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就动议增补第

664Ａ及 665Ａ条的回应发言全文 

（只有中文） 

2012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公司条例草案》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增补第 664A 及 665A 条的回应发言全

文： 

主席： 

  我希望就刚才议员的发言作回应。 

保留人数验证的问题 

  何俊仁议员认为应保留人数验证。我希望指出，在过去的公众谘询以及法案

委员会的讨论中，不少委员、专业团体、商业机构、学者以及个别人士均指出人

数验证存在不少问题，包括： 

一、人数验证抵触「一股一票」的原则，少数股东在公司的投资可能很少，却因

此而取得不相称的控制权； 

二、人数验证造成操控投票结果的漏洞，例如一群股东，不论是大股东还是小股

东，均可藉分拆股份不公平地影响投票结果； 

三、就上市公司而言，由于普遍的做法是股东以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

司的名义持有股份，在投票时人数验证未能反映中央结算系统内绝大部分上市股

份的实益拥有人的意向；以及 

四、现时施行人数验证的做法及所带来的不明朗因素，有碍公司进行协议安排。

由于这些计划通常让少数股东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退股，当有关股份的买卖流

动性不足，而计划推行受阻，将不符合少数股东的利益。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建议引入「百分之十反对规则」以取代人数验证，一方

面可以解决人数验证为人诟病的问题，同时也向小股东提供充分合理的保障。值

得一提的是，在「百分之十反对规则」的建议下进行的表决，可反映中央结算系

统内股份实益拥有人对计划的意向。 



  就如何保障协助投资者小股东这个问题，我趁这个机会回应李慧琼议员在二

读时，曾提出过协助小投资者及小股东设立一个诉讼基金的建议。事实上，政府

高度重视保障小投资者。目前已设有一些机制，让小投资者可以按机制获得赔偿，

或寻求财政支援以提出申索。二零零三年成立的「投资者赔偿基金」，针对交易

所参与者和非交易所参与者，包括持牌中介人和认可财务机构的违责事项，给予

每名买卖证券或期货合约的投资者上限 150,000 元的赔偿。此外，受到不当销售

手法影响的小投资者如果符合资格的话，可以向由消费者委员会担任受托人的「消

费者诉讼基金」提出申请要求协助，向有关金融机构通过民事诉讼要求索偿。近

年，基金也有向结构产品投资者提供协助。政府会留意基金的财政状况，确保基

金有足够资源应付应予协助的个案。 

  与此同时，政府在三月七日已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法律援助条例》的决议案，

包括扩大「普通法律援助计划」的涵盖范围，以纳入关于在销售证券衍生工具、

货币期货或其他期货合约时涉及诈骗、失实陈述或欺骗情况的金钱申索。待立法

会通过有关法例修订后，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可在该计划下申请法律援助进行民事

索偿。 

  我谨此陈辞，希望议员支持政府提出的新订条文。 

 

完 


